
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

提供身分證相片人像放大服務實施計畫

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訂定

一、目的：

民眾辦理國民身分證初補換領時，因繳交之相片規格不符致無法辦理，本

所為免除民眾往返奔波之辛勞，爰規劃提供實體照片免費人像放大之便民服務，

提供民眾更貼心的服務。

二、服務內容及對象：

    民眾至本所申辦國民身分證初、補、換領時需繳交2年內所攝彩色、白色背

景之足資辦識人貌之相片，但相片大小尺寸不符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(直 4.5公

分，橫3.5公分，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.2公分及超過3.6公分，

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70~80%)，本所即提供照片人像放大服務。

三、作業方式：

(一)民眾申辦國民身分證繳交大小尺寸不符規格之相片，由本所協助掃描原

相片成電子檔，製作放大人像為符合規格相片。

(二)本服務不提供修片，編製之人像圖檔修改放大成功後，列印成相紙張貼

於身分證申請書上，接續辦理製證事宜。

(三)為確保資訊安全，所編製之相片電子檔僅供申辦國民身分證使用，不提

供民眾使用可攜式媒體存取照片，且編製完成後立即將存於本設施之

相片電子檔刪除。

四、服務效益：

(一)減輕經濟負擔：協助民眾申辦國民身分證業務時不因相片大小尺寸規格不

符而需重洗相片，減輕經濟負擔。

(二)節能減碳：民眾申辦國民身分證時亦可減少因相片大小尺寸不符規格而來

回奔波衍生之時間及金錢成本。

五、 本服務不適用於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。

六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需要隨時補充或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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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經櫃枱審核繳交相片頭部
比例過小 

 

（3）本所人員將未符合規格之
相片掃描成電子圖檔 

 
 

（4）製作成符合規格相片並列
印成相片紙 

 

6）核發身分證 
 

 

（5）製作身分證申請書送交製
證人員製證 

（1）民眾辦理身分
證初、補、換
繳交相片 

 



 

  
 

 

    
  
 
 
  
 
 

      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

本所提供相片

人像放大服務 

符合規格相片 


